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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施工許可證申請書 

本室內裝修工程遵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第 33條規定，檢附經開
業建築師或室內裝修業專業設計技術人員簽章負責之室內裝修相關圖說及其他
相關文件，報請准予發給施工許可證。 
    此  致 

審查機構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壹、檢附文件及裝修場所基本資料】 

檢附文件 

（依序排列） 

1.臺北市建築物室內裝修設計圖說簽章合格申報表 

註： 

1、1～4項為必要檢附之

文件。 

2、有◎符號者，視個案

情形依法令規定需要

檢附即可。 

3、併案辦理變更戶數案

件，應檢附有★符號

之相關文件。 

4、併案辦理立案許可案

件，應檢附有⊕符號

之相關文件。 

2.使用執照影本（含其附表） 

3.原使用執照核准平面圖（得附 A3規格縮影圖） 

4.室內裝修從業者證明文件 

5.◎裝修範圍直下層所有權人同意書(檢附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6.◎開業建築師或土木、結構專業工業技師結構檢核計算書 

7.◎開業建築師建築物公共安全簽證說明書 

8.◎室內裝修業或營造業相關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證影本 

9.◎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免辦變更使用執照之備查圖說 

10.◎變更使用執照核准平面圖 

11.★核准戶數變更公文影本 

12.★戶數變更備查圖說 

13.⊕立案許可公文影本 

14.⊕立案許可備查圖說 

15.◎剖面簡圖 

16.◎臺北市工業區室內裝修檢討平面設計非屬類似集合住宅建築

師綜理表 

17.◎課徵非住宅稅率證明文件 

18.◎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 

19.◎無障礙通路出入口檢討說明書 

20.◎其他指定之必要文件 

 

裝修地址  臺北市    區    里 

使用執照字號   
使用執照或變更使

用執照原核准用途 
（類組別：     ） 

變更使用執照

字號 
 裝修後實際用途 （類組別：     ） 

戶數變更情形 

□本案未涉及戶數變更。  

□本案戶數變更情形說明如次（載明變更樓層及變更前、後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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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或法人名稱  
身分證字號     

或統一編號 
 

（簽名或蓋章） 

法定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地     址  

【參、室內裝修設計業基本資料】 

建築師事務所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簽名或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所址或公司地址  

設計建築師或   

專業設計技術人員 
 

開業證書或 

登記證字號 
 

註：室內裝修從業者辦理室內裝修設計業務，無開業證書或登記證者，由都市發展局依建築法有關規定另案處

理。 

【肆、室內裝修施工業基本資料】 

營  造  業  或       

室內裝修業名稱 
 登記證字號  

（簽名或蓋章） 

負責人姓名  連絡電話  

公司地址  

專任工程人員或  

專業施工技術人員   
 登記證字號  

 


